
项目需求说明

请参选人在制作参选文件时仔细研究项目需求说明。参

选人不能简单照搬照抄采购单位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求，

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响应。如照搬照抄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

求的，中选后供应商在同采购单位签订合同和履约环节中不得提出异

议，一切后果和损失由中选供应商承担。

一、项目主要需求：

1.张謇企业家学院便利店超市招租，面积约 110 平米，具体情况

以现场为准。租期：3年。合同一年一签。

2.装修及布置方案：装修和布置方案由商户提出设计初稿，经学

院同意后再行实施。

3.业态考核：商户中标后须按学院确定的业态进行经营，不得随

意变更，在合同条款中约定并进行考核，如有违反，招标人可提前终

止合同。

4.学院学员、老师以及其他人员的有效投诉每年不得超过 3 起，

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，破坏学院的声誉的，立即解除合同，并列入学

院黑名单，不得参与学院的下一轮竞标。

5.如遇国家政策和上级规定变化及学院因规划、建设需要或不可

抗拒因素，本协议自动无条件终止，学院按中选方的实际承租时间内

营业收入的比例向中选方收取租金，双方互不赔偿损失。中选方应在

通知之日起三日内清场撤出，如延迟清场则学院有权将投标方设备搬

离场地，安置于安置点，学院不负看管责任，费用按照 100 元/天计算，

不足一天按一天收取；搬运费及公证费用按实际发生金额收取，所有

处置费用由中选方承担。中选方因法律规定的原因无法继续经营而终

止协议，则不算违约。法律规定的原因为中选方患传染性疾病、被限

制人身自由、意外事故伤亡等。

6.如遇恶劣天气、疫情、重大接待、活动等不可抗力因素，水、

电提供服务停止供应或任何公共设施停止运作，致使中选方遭受损失

的，学院不承担任何责任。中选方需配合并服从学院的管理工作。



7.履约保证金在合同到期，清场交接完毕并无任何遗留问题后，

方可无息退还。

8.本项目水电费由成交供应商支付，设水电押金 40000 元，该费

用在成交供应商无违约情形、无电费、水费欠费时，合同履行完毕并

完成顺利交接后无息退还。

9.中选方在运营过程中损坏学院设备设施的，中选方应予赔偿，

如中选方不照价赔偿，则相关赔偿费用从中选方履约保证金中扣除，

同时中选方需补足履约保证金。中选方如不配合，学院有权立即单方

终止本协议。

二、其他需求

1.付款方式：自起租日起每满一年结算一次租金。每个年度付款

如下：合同签订后 10日内支付 5万元预付租金（含税），每一年周期

届满时按照中选方当年的营业额×中标费率计算当年度租金。每一年

周期届满之日起一周内中选方如实向甲方汇报营业额情况并按照甲

方的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。每一年周期届满之日起 15 日内完成本

年度的租金结算，双方及时完成租金的退还或补足。


